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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
溫
尊
埠
香
山
福
善
堂
普

—
： 

今
爲
白
表
事 
謹
呈
于
我
样
里
，因
本
善
堂
月
之
七
夕
集
議
。。實 

緣
近
日
新
民
國
報
。連
登
載
〔怪
哉
係
IE 邦
黄
文
德
利
利
MP
林
現 

廷
冒
用
本
堂
备
送
金
牌
于
領
事
〕之
吿
白C
署
名
相
爲
香
邑
齢 

善
堂
衆
梓
里
。0
幷
注
明
的
簽
姓
氏
共
四
百
名*
是
晚
經
再
三
吋 

論
。均
謂
孫
君
正
普
四
人 
對
干
贈
送
領
事
之
徽
章
應
係
iEa 

當
行
爲
。並
無
昧
曖
私
意
。據
該
吿
白
所
云
。全
與
事
實
不
符
。不 

過
深
文
周
內
耳
，故
終
局
結
議
兩
條
。
一 函
請
域
埠
福
善
堂
將
該 

吿
白
収
囘
。
一
由
本
堂
直
接
具
啓
表
白c

庶
所
以
辨
邪
正
而
定

18 

非
。俾
後
來
辦
公
者
。免
視
爲
畏
途
。而
趨a
却
步
。彼
所
謂A
司 

人
先
後
限
質
孫
黃
副
林
等
均
無
正
式
公
函
答
覆
〕
夫
以
聯
名
利 

旣
建
四
百
。何
難
遞
一
域
埠
福
善
堂
正
式
公
翦
。*
春
黑3
曾"

.

.

城
埠
福
善
堂
正
式
公
函
。本
善
堂
自
當
以 

正
式
公
函
敬
覆
。。盖
來
函
旣
私
一
當
未
經
善
詈
覆"
斷
不
能
以 

正
式
公
函
致
覆
者
。例
也
。亦
理
也 
至
于
贈
送
徽
章
。事
原
微
細 

。。且
平
心
而
論

C

亦
有
益
無
損 
収
效
已
往
。旣
感
其
勤 
希
駅
將 

來
。尤
資
其
力
。交
也
以
道
。接
也
以
通
。于
理
無
愆
。于
衷
無
歉
。 

依
據
本
善
堂
慣
例

C

董
値
亦
有
代
表
贈
送
儀
之
權
。况
加
價
更
屬 

捐
囊"
在
善
堂
無
破
費
。音
里
有
實
益
。何
必
爲
此
吹
毛
求
疵
。 

強
瑜
染
墨
耶
。今
將
本
善
堂
呈
請
領
事
所
辦
案
各
案
列
下
。並
注 

明
郷
貫
事
實 
俾
衆
祥
里 
一 覽
而
知
。

制
關
祥
，隆
都
龍
眼
樹
涌
人
氏
，林
寛L

隆
都
安
堂
人
氏C

此
二
人 

係
在
冊
吆
鳩
吓
越
板
廠
傷
斃
。後
得
交
涉
得
宜
。有
那
。劉
良
。 

隆
都
溪
角
郷
人
氏
。領
回
稅
金
賣
求
學e
羅
金
步
。。隆
都
叠
石 

人
氏
。領
囘
税
金
囘
風
。陳
伯
華
。石
岐
人
氏
就
IBJ 稅
金

19
聲
c 

林
松
信
。隆
都
安
堂
人
氏
。頷
囘
稅
金
回
國
。黃
關
裕
。得
都
亨
尾 

人
氏
。在
囉J
D%
埠
土
篤
瓦
成
傷
損
手
指
。交
涉
有
効
。。補
囘 

恤
欵
。。陳
勝
賢
。得
都
三
角
城
人
氏
。在
破
顯
地
埠
福
利̂
仔偈一 

傷
損
手
指
。交
涉
經
補
憧
歎
。(
以
上
八
名
簾
S1
昶
一
齧
手)
又
朱 

永
劳
。陳
幹
忠
。湯
裕
昌
。陳
閏
周
。 

91 愷
英
。*

尺
。林
鑾
 

俱
係
領
囘
稅
金
囘
國)
孫
品
謙
。孫
襄3
陳
烟
社
。(
因
損
傷
交 

;
得
補
恤)
以
上
九
名
係
孫
正
邦
經
手
。又
髮
才
。。傾
囘
稅
始 

國
。尸
係
林
煥
任
經
手
〕周
金
元
。王
官
鐵
二
兩
人
因
懐̂
^
境
。 

致
幫
留
。經
集
善
堂
直
接
熏
請
領
事
交
涉
。已
獲
成
相
。 

匂 

夫
所
請
辦
書
旣
如
是
之
冗
煩
。所
贈
送
者
復
如
是
之
菲
薄
。公
欺 

無
分
毫
之
剝"
公
衆
有
無
形
之
利C
尤
有
不 

16 善
。求
藝
之
春
。 

異
日
孰
敢
禽
公
事
出
力
。。故
不
得
不
對
于
該
四
百
名
吿
白
而
深 

爲
太
息
也
。我
可
愛
之
梓
里
其一6

之
。此
白
。 

！1

雲
高
華
埠
香
邑
福
善
堂
公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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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cEuyd 

啓
谷
喜
市
定
街
片
碟
戲
院 
聘
到
由
花
旗
而
来
華
人
友
優
价
。 

專
演
文
戲
。娉
婷
袅
娜
。聲
色
俱
佳
。綁
在
学
洲
各
鳩
唱
演 
篇
中 

西
人
士
所
贊
美
、准
于
月
之
廿
一
號(
即
福
拜-H
)
開
断<
另
有 

:
^
^
^
^
一̂
^
倫
増
友
側
看 
額
外
軟
硕 
m
帽

1

>

a

|:.

、

■1

4

夢
將
軍
官
畳
律
窮
斃
之
。

”見
。度
贅
說
。自
顔
敎
會
成
立
後
。僕
任
義
務
傳
道
。絕
的
反
對

J

W

攵
。 
之

二

L 
E
 

1

 
◎
◎

覺

親
堂
敬
吿
各
埠A

書 

号
之
爲
深
悪
痛*
C
依
公
啓
祷
本
堂
成
立
以
來
兩
年
干
茲
矣
成
效
頗
著
畧
堪
告
慰
此
岡 

儡
之
志
，原
欲
養
成
穩
健
僑
胞 
擁
護
祖
國 
况
信
徒
乎
口
無
如
道
一
本
堂
昆
仲
眞
誠
熱
念
之
所
致
也
惟
現
年
六
月
上
一
號
選
利
得
曆 

高 
一 尺
。魔
高 
一
丈 
竟
有
二
三
迷
惑
靑
年"
習
染
邪
說 
該 
會
穩
' 隔̂
之
任
若
奇
花
如
宜
焼
君
源
源
號
應
創
君
茲
特
敬
吿
各
埠
昆 

健
分
干
。。幸
占
多
数?

nn 少
數
好
談
三
次
革
命
之
青
年
。。自
雖 ̂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—
^
 

存
在
，勢
使
然
也
。人
受
卞
亍
攵
，一
又
时
子
人
交
宜
焼
應
由
兩
君
手
収
定
將
底
票
付
上
希
自
極
力
捐
助
早
日
繳 

不
石
，■
使
然
己
丿
彳
野
彳
攻
喋
敎
會
，反
對
鄙
人
。亦
意
中
事 
中
俾
得
以
臻
美
善
是
吋
厚̂
^
 

。。近
日
該
敎
會
已
屆
第
三
囘
選
舉
職
員
一
弟
先
行
函
知
。幸
勿
再 

^
8
8
^
 

選
爲
顧
問
及
其
他
職
員
。並
聲
明
辭
職
員
而
非
辭
責
任
。誠
以
說 

Yuen  Yuen

《C
o
。  

牧

爲

欧

也

風

。

野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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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講
三
次
革
命
者
。多
是
不
守
上
訓
之
敎
徒
。在
此n
講
指
畫3
^

、一f
.
一 

坊
衆
不
察
，成
以
進
敎
仔
作
反
相
譏
彈
一
須
知
同
是
羊
欄
一。有
馴 ：：一—

一—^-
9
5
英
人
對
于
中
日
交
涉
之
滿
意
幡 

中
國
辦
理
外
交 
轉
危
爲
安o

博
得
冷
靜
莊
嚴
之
名
譽
，、吾
人
不 

能
不
爲
中
國
賀
也
。世
界
各
國
及
旅
華
歐
人
。對
于
中
國
交
涉
之 

行
爲
。莫
不
愈
爲
欽
佩
。已
無
疑
問U
中
國
之
所
以
能
若
是
者
。大 

半
由
于
袁
統
総
與
其
左
右
顧
間
者
之
力
。袁
氏
自
握
民
國
大
權 

以
來
。表
示
第
一 
流
政
治
手
腕
。當
歐
洲
市
塲
金
融
停
滯X
靑
島 

戰
雲
變
化
不
測
，中
國
困
難 
日
碇
加 8
之
際
。。竟
能
用
個
人
之 

勢
力
。指
揮
閥
事
。出
國
家
于
危
途
者
。。吾
不
知
除
哀
氏
外
。。中 

國
尙
有
何
人
能
若
此
也
。。近
數
日
來"
謠
詠
紛
來
，甚
有
謂
長
沙
一 

將
有
亂
事
者
。
中
國
輙
章
」又
有
見
識
不
堅
之
論
說
。誠
足
使
人 

驚
擾
，。但
今
日
此
種
天
然
感
情
。。己
無
繼
修
存
在
之
理
由
矣
。。 

一
中
央
政
府
知
時
局
之
異
常
危
迫
。。故
有
明
哲
之
讓
步
。。而
不
負
一 

賣
者
。且
多
責
備
之
詞 
故
欲
天
然
感
情
之
頓
即
消
滅
。〈勢
必
無
一 

望
。即
仇
視
日
奉
之
輿
情

C

暫
時
亦
難
望
停
止
。。但
中
國
雖
不
得

i  

已
而
退
讓
甚
多
。•
不
獨
不
失
其
尊
嚴"
且
引
起
世
人
之
尊
重
，他 

日
國
人
體
察
及
此
。。當
能
蝎
其
能
力
以
求
改
革
以
求
合
群
。。而

由
礪
部
躍
麺
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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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華
陳
篤
親
堂
謹
啟

快

來
 

買
平
好
貨

服
之
羊
看
蕩
失
之
羊"
雖
基   

Vf
亦
無
如
撒
但
何
也
。。當
此
魔
惑

■

迷
離 
用
此
聲
明
。幸
勿
視
洒 

免
逆
黨
得
以
藉
口
片
爾
； 

中
華
民
國
四
年
六
月
廿 
一 日

辭
退
職
員
理
由
如
此
。

崔
通
約
佈

◎
◎
西
報
詆
毀
華
埠
之
隧
道
地
獄

▲- 
文
不
値
何
消
說

▲
曾
舘
代
表
其
寂
寂
不
駁
耶 

昨
日
本
毋
西
字
早
報 
著
論
詆
毀
華
埠

C

據
稱
華
人
舖
宇
中
。"
有 

如
許
隧
道"
直
穿
過
數
個
博
洛
、C 曾
有
一
帶
街
西
人
。欲
引
遊
客

曾
者
弟
所
開
之
像
私
店
今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所
存
之
貨
物
限
五
日 

内
沽
楚
如
欲
買
者
請
快
來
勿
失
此
好
機
會

奩
之
貨
是
必
平
沽
而
無 
一 定
之
價 
華
友
欲
買
請
速
到
來
看 

貨
議
價
方
知
此
確
係
在
本
埠
無
此
平
貨
鎏
目
同
業
者
到
來 
一 看 

更
知
其
平
無
比
其
中
貨
物
有 
IG
面
寫
字
檯
七
張 m
面
酸
枝
寫
字 

檯 
一 張
平
面
寫
字
檯 f 張
機
器
凳
十
二
張
平
凳
九
張
賣
烟％

 

璃
櫃 
一 架
打
字
笠
機
器
一 
貝
可
路
夾
碼
五
尺
高A
寸
濶
师
買
値 

銀
八
百
元
靴
罅
夾
碼
那
利
士
夾
碼
電
燈
物
件
理
數
目
高
檯
五
張 

大
琴
一
只
大
晨
鐘
二
個
大
照
身
鏡
六
架
大
座
椅
二
十
張
機
盟
餐 

檯
七
張
照
身
鏡
叁
十
架
玻
璃
櫃
四
個
所
化
床- 
張
頂
好
地
毡
小 

檯
三
十
張
銅
機
床
俱
全
鐵
彈
弓
床
七
十
張
英
國
缜
鏡
衫
櫃 
一 架

不
復
富
袁
氏,
且
仇
視
日
奉
矣
。

完

一
往
隧
道
觀
看 
華
人
設
法
阻
止
之 
觀
華
人
舖
屋
外
面
。。儼
如
謹 

一
守
法
律
一
而
其
隧
道
下
層
片
則
放
縱
自
由 
與
香
港
著
名
地
獄
無 

一異。市
會
之
衛
生
及
建
築
部
委
員
。决
意
欲
將
華
埠
此
種
悪
風
淸 

一除，則
華
人
生
命
亦
或
隨
之
而
去
，一如是 
太
平
洋
遊
客.
少
去
一 

一
樂
觀
美
境
矣
。〔聞
而
欲
嘔)
査
隧
道
之
下
。宅
開
色
仔
舘
及
猫
片 

~
舘
云
。。

0
本
埠
新
聞
Q
 

•◎
◎

籍

署
爲
公
命
佈
吿 

逕
啓
者
。現
查
民
國
四
年
內
國
公
債
業
已
開
募
。其
利
息
之
優
厚 

。保
證
之
穩
固
。行
使
之
便
利C

已
見
於
募
債
章
程
中
。茲
有
僑
商 

一
陳
道
之
廖
崇
敎
曹
苗
林
立
晃
馬
大
譚
宋
潮
黄
子
典
李
枇
璋
李
仍 

劉
昶
初
梁
晃
李
沾
為
元
理
廖
恩
烈
阮
麗
朝
曹
輔
基
徐
春
聿
盤
壽 

隆
江
日
仁
李
變
南
陳
扳
崇
梁
棟
陳
明
雁
楊
健
良
郎
廉
光
郎
其
品 

等
。。以
此
次
內
國
公
債
。利
國
益
民 
除
自
己
認
購
外
幷
爲
滋
益 

僑
界
趣
見
。願
代
動
僑
民
購
買
。所
有
各
界
團
體
及
箇
人
等
。。如 

欲
購
買
公
債
。可
與
已
上
諸
君
接
洽
。其
交
欵
之
法
。分
別
列
下
。 

一
由
各
團
體
或
箇
人
認
買
公
債
若
千
。自
由
往
銀
行
滙
欵
後
。將 

單
交
來
本
署"
由
本
署
給
囘
收
據
。將 »
單
代
滙
囘
北
京
公
債
局 

俟
豪
寄
到
後
。按
照
収
據
發
給
。

一
由
各
團
体
或
箇
人
認
買
公
債
若
干
。交
欺
與
經
手
人
収
貯 
暫 

由
讀
經
手
人
破
回
収
條CC
俟
各
經
手
人
將
認
購
數
目
欵
項 

繳
齊
本
署
後
。。由
本
署
再
發
正
式
収
據
学
交
購
偵
人
收
執 

。。俟
債
票
寄
到
後
。照
據
發
給
。

一
由
各
團
體
或
箇
人
欲
購
公
債
若
干
。直
接
交
欵
本
署
。由
本
署 

發
回
収
據3
俟
債
票
寄
到
。照
據
發
給
。。 

惟
統
限
于
六
月
三
十
日
以
前
止
截
。。 

以
上
交
歎
之
法
。由
各
人
自
便
。如
自
行
滙
欵
。。其
収
欵
名
号
用 

西
文

N
ational  Loon  Bureau

可
也
。此
佈
。

按
西
報
原
文
甚
長
。形
容
盡
致"
每
譯 
一 字
。欲
下
一 
淚
一
有
代
一
戢
衣
徵-匱
三
国
警
务
或
十
勿
匱
書
单
々
三
一 
是
于
昌
、彳
• 

表
僑
民
之
責
者
。幸
毋
忽
。 

一載
衣
裳
‘
彳
餐
房
載
什
物
本
冨
身
木
三
寸
眼
品
房
力
布
六
寸 

■
■
小
衙
案 
華
人
亞
勝(
譯
音
一
被
控
爲
游
惰
案
。。官
判
監

禁
六
個
月

又
華
人
專
升(
譯
音
〕被
控
爲
吸
鴉
片
烟
案
。。官
判
罰
銀
三
十
五

元
否
則
監
禁
兩
個
月
。。

一
又
華
亞
楊
亞
勝
亞
芳
。(
譯
音
〕因
賭
博
案
被
控
訊
時
不
到
堂
。C

一
官
將
保
單
充
公
云
*

一
張
厨
房
檯
十
張
费
餐
爐
十
二
只
燒
柴
煖
爐
三
十
只
燒
火
水
煖n
 

一
十
只
尙
有
鐵
依
木
夾
碼
厨
房
合
用
之
物
不
能8
錄 

， 

一
本
店
實
行
大
减
價
先
到
先
得
遲
來
不
及
祈
爲
見
諒

,

Ferdi  

Aucfion  M
ar

一

123  Pender  St.W
.

漆

Phone

 Sey,  3一13

‘

0
加
属
新
聞Q
 

◎
◎

曼 
尼
都
巴
省
政
界
之
暧
昧 

温
尼
辟
廿
一
日
電
。本
處
前
任
保
守
党
古
粒
連
政
府C
在
任
十
餘 

年
。今
年
古
粒
連
總
理
。自
行
讓
與
自
由
黨
首
領
那
理
士
。。組
織 

一 新
政
府
後
。別
開
皇
家
審
查
會
、考
查
前
任
政
府
如.何
弊
病
查 

出一 
事
。前
任
政
府
曾
以
五
萬
金
。賄
通
新
任
修
理
那
理
士
。。免 

再
遷
舉
。遂
牽
連
及
自
由
党
要
人
。適
那
理
士
不
在
。一 惟
檢
事
議 

長
克
慣
宣
言
。否
認
此
事
云
。

◎
◎
都
城
雪
又
向
我
洗
衣
聲
難 

柯
那
杜 *
 
一 日
電
。本
埠
市
廳
議
員
沈
麥
布
拉
猷
議
提
出
。將
中 

國
人
所
開
之
洗
衣
館
二 
槪
停
止
。其
給
發
拉
憫
用
心
然
恣
不
行
。 

此
事
已
交
產
業
部
專
理
。。將
來
華
人
衣
舘
。雖
取
拉
愼
带
。偷
其 

^
^
^
^
.
^
^
^
^
^
^
^

— 

啓
者
弟
有
玻
璃
屋
一 
間
並
新
建
之
屋
有
二
百
一 
一
十
照
係55^

 

底
崙
第
二
街
今
欲
賃
出
與
人
內
能
種
植
各
物
如
華
友
欲
賃
者
請 

照
下
列
之
喊
線
到
來
面
議
可
也

喊
線(
詩
磨)
八
一
六
六
呀 

Phone  Seym
our  8166R

啓
看
僑
民
周
如
高
于
二
月
間
因
沾
疾
病
。e^:^

松
介
紹
來 

署
。懇
請
代
向
坎
政
府
領
囘
稅
金
一 
案
。當
經
據
函
請
坎
京
犍
移 

民
局C
將
訣
稅
金
五
百
元
如
數
給
還
。惟
未
經
該
局
核
准
之
先
。 

周
如
高
業
已
身
故
。本
署
因
請
該
局
將
該
欵
給
予
周
如
高
妻
子
。 

嗣
據
復
稱
。此
欺
應
照
暮
辦
法
。須
經
法
庭
批
准
。。派
員
處
理 

等
因
。查
領
事
料
理
僑
民
遺
產
。爲
國
際
法
所
許
可
。。若
由
法
庭 

處
理
。則
委
員
律
師

C

厥
費
甚
鉅
。因
復
商
准
法
庭"
將
該
欵
交
付 

本
署
辦
理
。按
法
津
對
於
遺
產
辨
法
。通
常
分
爲
四
項
開
除C 

(
一)
死
者
末
弁 
醫
葯
費
及
喪
費
等

二一5
死
者
妻
孥
應
得
之
權
利 

一• 

〔三)
死
者
所
負
之
公
欺

(
四)
死
者
所
買
之
私
債

現
除
支
周
如
高
醫
费
弍
十
三
元
四
角
，喪
費
九
十
二
元
五
角
。律 

師
費
四
十
元

C

供
詞
費
四
元
二
角
五
仙
，登
聲
五
元
。。此
外
尙 

有
餘
欺
叁
百
七
十
四
元
八
角
五
仙
。存
在
本
署
。仰
該
僑
民
所
有 

債
權
者
。按
照
坎
律
。自
本
日
超
限
一 
个
月
內
持
出^w

债
券
到 

箸
核
准
給
領
。偷
有
逾
期
。作
爲
無
効
。。又
查
該
僑
民
原
籍
在
廣 

東
肇
慶
府
開
平
縣
横
石
村
。有
一
妻 
一 女
。該
妻
女
應
得
欵
項
。 

慮
俟
本
署
購
買 #
票
交
萬
生
和
公
司
周
松
周
林
轉
寄
。。惟
人
數 

住
址
。各
僑
民
等
如
有
知
其
差
誤
者
。務
即
來
署
報
吿
。C

以
憑
核 

實
。而
昭
公
允.
此
佈

中it  

'fi
國
四
年
六
月
拾
九
日

温
領
署
佈

◎
0

摹
今
後
普
之
宣
言 

敬
善
者
。弟
民
國
元
年
四
月
。由
金
復
温
。。翌
年
始
有
中
國
基
督 

敎
會
之
創
設
。與
一
分
焉C
然
予
箇
人
發
議
之
主
張
。。欲
試
辦
城 

市
基
督
教
青
年
會
。尤
易
融
合
界
眼
。培
養
青
年
。議
旣
决
。復
有 

熟
心
自
立
敎
會
諸
公
。再
伸
其
說
。F
是
中
國
督
基
敎
會
。。屹
然 

成
立
于
温
哥
華
埠
。。瞬
居
兩
年
有
餘
。。其
效
果
如
何
。。人
所
共

中
等
民
國 
四牛 

六
月 

4 -
四 
日

温
領
署
佈

十◎黃 
天◎伯◎ 
自 験◎ 
民
國◎夜◎ 
四。)影◎ 
年dig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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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◎現

一◎减@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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